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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武山永續生質能源研究發展示範中心促參民間自提推動案 

政策公告修訂對照表 

項次 頁碼 修訂公告內容 原公告內容 說明 

1 p.1 

肆、公告期間 

自中華民國（以下同）115 年 3 月 5 日起

至 115 年 5 月 19 日下午 5 時止，共 75

日。倘公告截止日當日因環境部宣布停止

辦公者，公告截止時間依次順延至恢復辦

公第一日之同一時間。 

肆、公告期間 

自中華民國（以下同）115 年 3 月 5 日

起至 115 年 5 月 4 日下午 5 時止，共

60 日。倘公告截止日當日因環境部宣

布停止辦公者，公告截止時間依次順延

至恢復辦公第一日之同一時間。 

考量可行性評估報告內容包含市場、

技術、財務、法律、土地及環境影響等

多面向，此外廠商亦需費時整合協力

廠商、技術團隊及確保穩定潛在料源，

故本案公告期間延長 15 日，公告期間

自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5 日起至 115

年 5 月 19 日下午 5 時止，共 75 日。 

2 p.12 

(四)財務資格證明文件 

以單一公司或合作聯盟方式申請者之領銜成

員均應提出證明文件如下： 

1. 最近 3 年即 111、112 及 113 年度經會計

師簽證之財務報表；如公司成立未滿 3 年

者，須提出公司成立年度至最近年即 113

年之經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；新設立未滿

1 年者，則應提出自設立日起至本案公告

日上月末日之經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。 

(四)財務資格證明文件 

以單一公司或合作聯盟方式申請者之領銜

成員均應提出證明文件如下： 

1. 最近 3 年（111、112 及 113 年度）經會

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，新設立未滿 1 年

者，須提出設立後至本案公告日之上月

末日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。 

針對成立 1 年以上未滿 3 年之公司，

補充相應規定。 

3 p.47 
新增「附件 16  屏東科技大學畜牧場 112~114

年申報水質數據」。 

ˇ 提供屏東科技大學畜牧場 112~114 年

申報水質數據，供申請人參考。 

 


